
中國文化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人工智慧與多媒體實驗室工作守則 

一.實驗室安全工作守則  

1.實驗室內不得嬉鬧與喧嘩，實驗室內嚴禁吸煙、飲食、喝酒、打牌及喧鬧，並禁
止攜帶寵物進入。 

2.隨時保持實習室整潔，與實習無關之物品，勿放置桌上。 

3.工作人員均應明白急救箱及滅火器之位置。 

4.工作人員均應熟悉本樓之逃生路線。 

5.使用設備前後，應注意檢查，並記入使用紀錄簿。 

6.遇電線走火時，立即關掉電源總開關，才可以進行滅火。 

7.火災警鈴響起，應立即將電源關閉，迅速至該區查看是否有異狀，如確認是火災，
則視情況救火、火警發生時，先切斷電源，如滅火不易時，先行逃出，並立即通
知校警，分機13261，必要時通知110 報警並通知119 消防隊。 

8.使用完畢後，應將環境還原，清潔整理後才可離開。 

9.儀器設備用畢，需關閉電源開關並物歸原位後始得離開。 

10.隨時保持設備及儀器工具整潔。 

11.物品堆放勿阻礙門窗之空氣流通，亦不可堆放於主要通路與出口處，影響逃生  
動線。 

12.實驗中不得擅自離開工作崗位，必要時應向他人說明注意要項才可短暫離開。 

二.設備工作守則  

1. 所有電腦設備操作，皆不作違反著作權法及電腦處理個人資料保護法之使用。 

2. 電腦設備使用前，應詳讀操作手冊，並按正常程序操作，電源使用不可過度集中
超過負荷。 

3. 不可用沾濕的手操作設備。 

4. 臨時裝置之配線，應避免使用絕緣被覆已損傷或劣化之電線。 

5. 專業設備應由認可老師或指導學長在旁示範方可使用，對儀器操作不清楚處洽負
責人協助。 

6. 不得將設備之裝置拆除或毀壞。 

7. 非經專題指導老師允許，不得私設網站及各種伺服器。 

8. 凡場所管理人對設備控制開關及管線位置應充分了解。 

9. 非正常使用導致設備損壞時，使用者應負修復或賠償之責任。 

10.本規則未盡事宜依權責提出修改後，再另行公告實施。 




